违法违纪事件举报信访处理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违法违纪事件举报、信访处理工作，更好地发挥联系沟通、信息反馈、监督保障、协调疏导的作用，维护信访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上级要求和有关规定，结合本院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1 受理群众来信来访的基本原则
1.1坚持依法依纪办理。

1.2坚持双人调查处理原则。
　  1.3坚持办理规定、过程、结果“三公开”。　  
1.4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

　  1.5坚持解决实际问题与思想教育相结合。

2 违法违纪事件举报、信访工作的受理范围
2.1对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和其他败坏党风行为的检举、控告。

　　2.2对全体干部、工作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决定、命令以及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

　　2.3对其他涉及党风廉政建设和党纪党风问题的来信来访，对行政作为中存在问题和不良现象的检举、控告。

　　2.4党员、干部、工作人员对所受党纪政纪处分或纪检监察部门所作的其他处理不服的申诉，要求进行复议、复查的来信来访。

　　2.5医院党委、行政交办的反映违法违纪事件有关问题的信访件。

　　2.6上级部门、纪检监察机关转办和交办的反映违法违纪事件信访件。

　　2.7其他应由纪检监察部门受理的信访件。

　　3 举报、信访办理规定公开

　　医院纪委、监察室应当对内对外公布与违法违纪事件举报、信访有关的处理程序、通信地址、电子信箱、投诉电话、信访接待地点、查询举报、信访事项处理进展及结果的方式等相关事宜，为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提供便利。

　　4 信访人主要享有下列权利

4.1检举、控告权。 
对全员党员、干部、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进行检举或控告。

4.2批评、建议权。
对组织和个人在党风廉政建设和行政作为中的存在问题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

4.3申诉权。
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或对党纪政纪处分处理决定不服，可以提出申诉，要求给予复议、复查、复审、复核。

4.4查询权。
对自己所反映的举报、信访事项的处理进展与结果，有权进行查询，并要求给予负责的答复。

4.5要求回避权。
对与举报、信访事项有关或有牵连的信访承办人，有权要求予以回避。

4.6要求保护权。
对因举报、信访而使其合法权益受到威胁或侵害时，有权要求给予保护。

　5 举报、信访人应当履行下列主要义务

　　5.1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党章和其他党纪政纪条规。

　　5.2对所检举、控告、申诉事实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

　  5.3接受、服从符合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最终处理结果。

　  5.4自觉维护社会秩序和信访工作秩序。

　  6 举报、信访事项的受理

6.1来信受理。
收到群众来信，及时拆封，保持信封和信件内容的完整，按照信文、附件、信封顺序装订，在信文首页右上角加盖信访收件印戳，注明收信日期。收到电子邮件，及时下载打印，并按来信方式处理。

6.2来访受理。
对于群众来访，信访接待工作人员应验明来访人身份，填写《来访登记表》，认真听取来访人反映的问题、要求及相关情况，做好《接访记录》，在记录首页右上角加盖信访收件印戳，注明来访日期。

6.3举报电话受理。
对于群众来电，接电人员应询问来电人的基本状况，认真听取来电人反映的问题与相关情况，做好《举报电话记录》，在记录首页右上角加盖信访收件印戳，注明来电日期。如系党纪政纪处理问题的申诉事项，接电人员应请对方通过来信、来访方式进行。

　　7 不予受理与不再受理

　　7.1对下列信访事项不予受理

7.1.1不在违法违纪事件举报、信访工作受理范围之内的。

　　7.1.2涉及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应当通过法定途径解决的。

　  7.1.3有关职能部门已经受理或正在办理的。

7.2对下列信访事项不再受理
7.2.1已经复核结案的。

　　7.2.2信访人不服处理、复查意见，又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复查、复核请求的。

　　7.2.3已经办理终结、或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不服复核意见的重复信访。

　  8 双向承诺

　　对予以受理的实名信访事项，负责信访工作的人员应承诺依法及时处理，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信访人应承诺反映问题的真实性，自觉维护信访秩序。

　　9 举报、信访事项的办理方式

　　9.1直办。

　  9.2交办。

　　9.3转办。

　　10 举报、信访事项的办理时限

　　一般举报、信访事项自受理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但最长应在 3个月内办结(进入立案调查、未能结案的事项除外)。

　　上级纪检监察机关或党政领导批示有明确时限要求的，按要求时限办结。

　　交办、转办举报、信访事项要求回复调查处理结果的，相关职能部门应在15个工作日内回复结果。不能如期回复结果的，必须说明原因。

　　11 办理过程公开

　　举报、信访事项的办理方式、办理时限、承办单位、承办人和联系方式等，可以向信访人公开; 举报、信访事项的办理情况，可以接受信访人查询申请，并当场或在 5 个工作日内予以反馈。

　　对群体性的举报、信访事项，以及影响面大的热点、难点问题举报、信访事项，可经批准吸收群众代表参与调查。

　　对跨部门的举报、信访事项，可采取召开协调会的方法，共同会办，协商解决。

　　对涉及重大、复杂、疑难、异常问题的信访事项，可举行信访听证会，查明事实，解决问题。

　　12 办结方式

在规定办理期限内，承办单位及承办人应就调查结果、处理情况等事项形成书面材料，连同有关佐证材料一并提交医院纪委领导审批。根据不同信访事项的调查结果，可以采取以下不同的办结方式　　  

12.1办结。
对于反映问题基本属实、但不构成违纪并已进行批评教育等相应处理，或反映问题失实的，或个人申诉得以复议、复查的举报、信访事项，作办结处理。

12.2转立案调查。
对于反映问题基本属实、且已构成违法违纪应当追究相关人员法律、纪律责任的举报、信访事项，转为立案调查。

12.3存查。
对于缺乏明确线索、一时难以核查的信访事项，可暂时予以存查。

　　13 办理结果公开

　　举报、信访事项调查结束后，医院纪委、监察室应在7日内将调查结论通过约谈、回访、书信、电子邮件或电话等方式，向实名举报、信访人进行反馈，听取其意见。

　　14 复查和复核

　　举报、信访人对信访事项的调查结论、处理意见或复查意见不服的，可以在 30日内向医院纪委提出复查或复核请求，医院纪委应在收到复查或复核请求15个工作日内提出复查或复核意见，并向举报、信访人书面答复。

　　15 医院纪委对交办、转办的信访事项，可以通过电话、约谈、会议等方式及时进行督查督办。

　　16 信息报告

　　医院纪委、监察室定期对举报、信访举报情况进行归类汇总，及时报送领导和有关部门。

　　17 严格执行纪检监察信访保密规定

　　处理举报、信访事项必须严格规范办理程序和传递范围，不得暴露信访人身份; 不得将检举、控告材料转至被检举控告人、被检举控告单位或无关人员。

　　18 实行回避制度

　　信访工作人员与被反映对象有亲属关系、本人或近亲属与举报、信访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申请回避。

　　19 严格执行有关保护检举、控告人合法权益的规定

　　对匿名检举、控告材料，不得擅自核对笔迹或进行文检，不得擅自追查检举、控告人，不得打击报复检举、控告人; 严肃查处侵犯检举、控告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20 实行责任追究制度

对丢失、隐匿或者擅自销毁信访举报材料的，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导致重复信访、集体访或矛盾激化的，泄漏信访举报情况导致案件查处工作受阻或检举、控告人遭到打击报复的，处理重要信访及突发性事件不及时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以及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依照党纪政纪严肃处理。
21 本制度如与上级纪检监察部门规定有不一致的，按上级纪检监察部门规定执行。

　　22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